
二、本質特性及專題研討欄位請填列原始分數。 

附件一 

年公務人員 考試本質特性及專題研討訓練成績清冊 

訓練機關（構）學校： 

班別： 

訓練期間：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

學 號 總 編 號 姓 名 

考 試 等 級 

類 科 

本質特性 專題研討 備 註 

填表說明： 

一、考試等級類科，請確實填寫。 


